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易 字 第 559號    02

        公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許 琦 琦 （ 原 名 許 琦 婷 ）  04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孫 志 堅 律 師  05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違 反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案 件 ， 經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（ 109 年  06

        度 偵 字 第 7110號 ） ， 被 告 於 準 備 程 序 進 行 中 就 被 訴 事 實 為 有 罪 之  07

        陳 述 ， 經 告 知 簡 式 審 判 程 序 之 旨 ， 並 詢 問 當 事 人 之 意 見 後 ， 經 本  08

        院 合 議 庭 裁 定 由 受 命 法 官 獨 任 以 簡 式 審 判 程 序 審 理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09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0

        許 琦 琦 犯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散 播 有 關 傳 染 病 流 行 疫 情 之 不  11

        實 訊 息 罪 ， 處 罰 金 新 臺 幣 陸 萬 伍 仟 元 ， 如 易 服 勞 役 ， 以 新 臺 幣 壹  12

        仟 元 折 算 壹 日 。 緩 刑 貳 年 ， 並 應 於 本 判 決 確 定 後 陸 個 月 內 ， 向 公  13

        庫 支 付 新 臺 幣 伍 萬 元 。  14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5

        一 、 本 件 犯 罪 事 實 、 證 據 ， 除 證 據 部 分 補 充 「 被 告 許 琦 琦 於 本 院  16

            準 備 程 序 及 簡 式 審 判 時 之 自 白 」 外 ， 其 餘 均 引 用 附 件 檢 察 官  17

            起 訴 書 所 載 （ 如 附 件 ） 。  18

        二 、 按 行 為 後 法 律 有 變 更 者 ， 適 用 行 為 時 之 法 律 ， 但 行 為 後 之 法  19

            律 有 利 於 行 為 人 者 ， 適 用 最 有 利 於 行 為 人 之 法 律 ， 刑 法 第 2  20

            條 第 1 項 定 有 明 文 。 本 件 被 告 行 為 時 ，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第 63條  21

            規 定 ： 「 散 播 有 關 傳 染 病 流 行 疫 情 之 謠 言 或 不 實 訊 息 ， 足 生  22

            損 害 於 公 眾 或 他 人 者 ， 科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3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23

            」 ， 而 被 告 行 為 後 ， 嚴 重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 防 治 及 紓 困 振 興 特  24

            別 條 例 已 於 109 年 2 月 25日 公 布 施 行 ， 000 年 0 月 00日 生 效  25

            ， 該 法 對 於 「 散 播 有 關 嚴 重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 流 行 疫 情 之 不 實  26

            訊 息 」 之 行 為 ， 亦 設 有 刑 罰 之 規 定 ， 並 構 成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相  27

            同 刑 罰 規 定 之 特 別 法 ， 依 該 條 例 第 14條 規 定 「 散 播 有 關 嚴 重  28

           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 流 行 疫 情 之 謠 言 或 不 實 訊 息 ， 足 生 損 害 於 公  29

            眾 或 他 人 者 ， 處 3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科 或 併 科 3 百 萬  30

            元 以 下 罰 金 」 ， 故 被 告 行 為 前 、 後 之 法 律 有 所 變 更 ， 經 比 較  31

            新 舊 法 後 ， 認 裁 判 時 法 即 嚴 重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 防 治 及 紓 困 振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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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興 特 別 條 例 第 14條 並 未 較 有 利 於 被 告 ， 依 刑 法 第 2 條 第 1 項  01

            前 段 之 規 定 ， 應 適 用 行 為 時 法 即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第 63條 之 規 定  02

            。  03

        三 、 核 被 告 所 為 ， 係 犯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第 63條 散 播 有 關 傳 染 病 流 行  04

            疫 情 之 不 實 訊 息 罪 。  05

        四 、 爰 審 酌 現 今 不 實 訊 息 層 出 不 窮 ， 政 府 機 關 因 而 須 另 耗 費 資 源  06

            闢 謠 ， 於 疫 情 仍 未 完 全 結 束 之 狀 況 下 ， 任 何 關 於 該 疫 情 之 不  07

            實 訊 息 ， 均 極 可 能 引 發 群 眾 恐 慌 ， 增 加 民 眾 間 因 擔 憂 疾 病 傳  08

            染 所 導 致 之 不 信 任 ， 且 不 利 於 相 關 單 位 防 疫 政 策 之 推 行 ， 被  09

            告 卻 透 過 通 訊 軟 體 LINE公 開 貼 文 散 播 不 實 訊 息 ， 其 影 響 自 更  10

            為 深 遠 ， 所 為 實 屬 不 該 ， 應 予 非 難 ， 並 考 量 被 告 終 能 坦 認 犯  11

            行 之 犯 後 態 度 ， 及 其 教 育 智 識 程 度 、 家 庭 、 經 濟 生 活 狀 況 等  12

            一 切 情 狀 ， 量 處 如 主 文 所 示 之 刑 ， 並 諭 知 易 服 勞 役 之 折 算 標  13

            準 。  14

        五 、 被 告 未 曾 因 故 意 犯 罪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宣 告 ， 此 有 之 臺 灣 高  15

            等 法 院 被 告 前 案 紀 錄 表 在 卷 可 稽 ， 其 素 行 尚 可 ， 且 犯 後 良 有  16

            悔 意 ， 僅 因 一 時 失 慮 ， 致 罹 刑 章 ， 經 此 偵 審 程 序 及 科 刑 之 教  17

            訓 ， 當 能 知 所 警 惕 而 無 再 犯 之 虞 ， 尚 無 逕 對 其 施 以 短 期 自 由  18

            刑 之 必 要 ， 是 本 院 認 其 前 開 所 受 宣 告 之 刑 ， 以 暫 不 執 行 為 適  19

            當 ， 爰 依 刑 法 第 74條 第 1 項 第 1 款 之 規 定 ， 併 予 宣 告 緩 刑 2  20

            年 ， 以 啟 自 新 。 另 為 使 被 告 從 本 案 中 深 切 記 取 教 訓 ， 避 免 其  21

            再 度 犯 罪 ， 爰 依 刑 法 第 74條 第 2 項 第 4 款 之 規 定 ， 命 被 告 自  22

            本 判 決 確 定 之 日 起 6 個 月 內 向 公 庫 支 付 5 萬 元 ， 冀 能 使 被 告  23

            確 實 明 瞭 其 行 為 所 造 成 之 危 害 。 又 被 告 倘 違 反 前 揭 應 行 負 擔  24

            之 事 項 且 情 節 重 大 ， 依 刑 法 第 75條 之 1 第 1 項 第 4 款 規 定 ，  25

            其 緩 刑 之 宣 告 仍 得 由 檢 察 官 向 本 院 聲 請 撤 銷 ， 併 此 敘 明 。  26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73 條 之 1 第 1 項 、 第 299 條 第 1  27

        項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28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吳 佳 美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古 御 詩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2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5     日  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三 庭   法   官   林 莆 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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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01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應 於 收 受 判 決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並 應  02

        敘 述 具 體 理 由 。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上 訴 期 間 屆 滿 後 20日  03

       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( 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) 「 切 勿  04

        逕 送 上 級 法 院 」 。  0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王 震 惟  0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6     日  07

        附 錄 本 案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 08

       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第 63條  09

        散 播 有 關 傳 染 病 流 行 疫 情 之 謠 言 或 不 實 訊 息 ， 足 生 損 害 於 公 眾 或  10

        他 人 者 ， 科 新 臺 幣 三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11

        附 件  12

       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起 訴 書  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偵 字 第 7110號  14

            被       告   許 琦 琦   女   48歲 （ 民 國 00年 0月 00日 生 ）  1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新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0段 00號 之 32  1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居 桃 園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○ ○ 街 000巷 00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： Z000000000號  19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違 反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案 件 ， 已 經 偵 查 終 結 ， 認 應 該 提 起  20

        公 訴 ， 茲 將 犯 罪 事 實 及 證 據 並 所 犯 法 條 分 敘 如 下 ：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犯 罪 事 實  22

        一 、 許 琦 琦 係 隆 易 生 活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（ 登 記 地 址 ： 桃 園 市 ○ ○ 區  23

            ○ ○ 路 0 巷 00號 ， 實 際 營 業 地 址 ： 桃 園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○ ○ 街  24

            0 00巷 00號 ） 之 負 責 人 ， 該 公 司 經 營 家 畜 家 禽 、 水 產 品 、 蔬  25

            果 等 批 發 業 及 代 銷 酒 精 ， 其 明 知 大 陸 地 區 武 漢 市 出 現 之 新 型  26

            冠 狀 病 毒 肺 炎 ( 下 稱 武 漢 肺 炎 ) 疫 情 相 當 嚴 重 ， 且 衛 生 福 利  27

            部 已 於 民 國 109 年 1 月 15日 公 告 為 「 嚴 重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 」  28

            ， 係 屬 第 5 類 法 定 傳 染 病 ， 亦 明 知 不 得 散 播 有 關 傳 染 病 流 行  29

            疫 情 之 謠 言 或 不 實 訊 息 ， 仍 基 於 散 播 有 關 傳 染 病 流 行 疫 情 不  30

            實 訊 息 之 故 意 ， 於 109 年 2 月 17日 未 經 查 證 ， 指 示 其 公 司 不  31

３



            知 情 員 工 潘 俐 璇 在 該 公 司 上 開 實 際 營 業 地 址 ， 於 同 日 下 午 3  01

            時 51分 許 ， 以 LINE帳 號 「 潘 俐 璇 」 在 許 琦 琦 用 以 銷 售 酒 精 之  02

            「 全 民 大 團 購 （ 137 ） 」 、 「 全 民 大 團 購 .2（ 127 ） 」 之  03

            LINE群 組 上 ， 張 貼 ： 「 政 府 要 開 始 徵 收 酒 精 了 台 灣 已 有 社 區  04

            感 染 所 以 政 府 已 準 備 發 文 公 文 一 到 就 停 止 販 售 」 之 不 實 訊 息  05

            ， 供 群 組 內 之 多 數 人 閱 覽 而 向 該 公 司 購 買 酒 精 牟 利 ， 足 以 造  06

            成 民 眾 恐 慌 搶 購 ， 生 損 害 於 公 眾 。  07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法 務 部 調 查 局 高 雄 市 調 查 處 移 送 偵 辦 。  08

                證 據 並 所 犯 法 條  09

        一 、 訊 據 被 告 許 琦 琦 於 警 詢 及 偵 訊 中 固 對 未 經 查 證 訊 息 真 偽 而 轉  10

            貼 上 開 訊 息 給 證 人 潘 俐 璇 並 指 示 潘 俐 璇 張 貼 於 上 開 「 全 民 大  11

            團 購 （ 137 ） 」 、 「 全 民 大 團 購 .2（ 127 ） 」 2 個 群 組 之 事  12

            實 坦 承 不 諱 ， 惟 否 認 涉 犯 散 布 疫 情 不 實 訊 息 犯 行 ， 辯 稱 ： 伊  13

            不 知 道 那 是 假 訊 息 ， 伊 僅 是 轉 傳 ， 伊 出 於 善 意 提 醒 大 家 ， 意  14

            思 是 政 府 會 販 售 ， 政 府 一 公 布 ， 伊 就 停 止 代 購 的 意 思 等 語 。  15

            惟 查 ， 上 開 事 實 業 據 證 人 潘 俐 璇 警 詢 中 之 證 述 ， 並 有 LINE貼  16

            文 截 圖 在 卷 可 稽 ， 而 109 年 2 月 17日 衛 生 福 利 部 疾 病 管 制 署  17

            仍 發 布 新 聞 ， 強 調 依 現 有 資 訊 分 析 ， 一 般 民 眾 於 社 區 感 染 的  18

            風 險 很 低 ， 大 家 僅 需 提 高 警 覺 ， 無 須 過 度 恐 慌 等 語 ， 而 酒 精  19

            ： （ 一 ） 領 有 藥 品 許 可 證 之 藥 用 酒 精 。 （ 二 ） 防 疫 清 潔 用 酒  20

            精 ， 直 至 109 年 3 月 18日 始 經 衛 生 福 利 部 公 告 為 防 疫 物 資 ，  21

            有 109 年 2 月 17日 衛 生 福 利 部 疾 病 管 制 署 發 布 新 聞 稿 、 衛 生  22

            福 利 部 公 告 等 附 卷 可 稽 ， 被 告 所 散 布 之 上 開 訊 息 顯 然 不 實 ，  23

            被 告 犯 行 堪 以 認 定 。  24

        二 、 核 被 告 所 為 ， 係 犯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第 63條 散 播 有 關 傳 染 病 流 行  25

            疫 情 不 實 訊 息 罪 嫌 。  26

        三 、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51條 第 1項 提 起 公 訴 。  2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109   年     3     月     30    日  2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檢   察   官   吳 佳 美  29

        本 件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30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109   年     4     月      6    日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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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 記   官   李 孟 儒  01

        所 犯 法 條 ：  02

       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第 63條  03

        散 播 有 關 傳 染 病 流 行 疫 情 之 謠 言 或 不 實 訊 息 ， 足 生 損 害 於 公 眾 或  04

        他 人 者 ， 科 新 臺 幣 三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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